附件3
关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的申请报告
（范 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公司是**年**月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位于**市**大街**号，主营业务包括汽车电子驱动系统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并提供和上述产品相关的技术咨询等配套服务。公司注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持续化发展路线，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年实现上缴利税**亿元，利润近**亿元。
公司在岗职工**人，全部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进行劳动用工备案，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并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劳动用工管理规范有序。 
因公司生产经营的特殊性，高管、推销采购、市场专员等岗位人员共计**人，工作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需弹性上、下班，无法执行标准工作时间，经公司研究，决定申请对其实行不定时工作制；零部件生产制造及生产辅助等部分岗位人员共计**人，受产品订单等因素影响，生产任务不均衡，有时存在连续作业等情形，无法执行标准工作时间，经公司研究，决定申请对其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上述岗位人员具体情况详见我公司制定的《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实施方案。
现将有关材料报上，请对我公司部分岗位人员实行不定时 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情形进行审核。
报告附件1.实行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实施方案（参考范例）
报告附件2.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制实施方案的决议（参考范例) 
报告附件3.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职工确认表
报告附件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有限公司 
**年**月**日 
（注:此例仅供企业申办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事项参考之用，具体制定起草过程中要充分结合本企业实际。企业单独申办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申请报告应针对拟申办工时制的特点进行相应调整。）
报告附件1
**公司实行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实施方案 
(参考范例) 
为规范公司工时制度，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保证生产任务完成，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 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吉林省劳动厅《吉林省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办法》（吉劳安字〔1995〕3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为**市一家大型**合资企业，成立于**年，注册资金**亿元，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等业务，年产值达到**亿元，净利润达到**亿元。 
（二）劳动用工情况
1、本公司在岗职工总数**人，签订劳动合同人数**人，缴 纳社会保险人数**人。
2、依法建立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按规定执行劳动用工备案规定，建立完善的考勤制度，劳动用工管理规范有序。 3、依法建立职工工资分配与支付制度，严格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保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劳动报酬。
4、依法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条件符合国家规定标准，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女职工（或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规定，严格执行有关工作时间的管理规定，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实施理由
本公司系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业企业，因生产经营特点，部分岗位（工种）存在生产任务不均衡、需连续作业等情形（结合实际详细描述，具体情形参考如下：A、交通、铁路、邮电、水运、航空、渔业等行业中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B、地质及资源勘探、建筑、制糖、旅游等受季节和自然条件限制的行业。C、生产任务不均衡企业;D、工作地点远需集中休息等），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拟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采购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因工作性质特殊（结合实际详细描述，具体情形参考如下:A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采购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和其他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职工;B、企业中的长途运输人员、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港口、仓库的部分装卸人员以及因工作性质特殊，需机动作业的职工;C、非国有企业中经营管理人员事先约定实行年薪制的,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外勤人员;D、实行工作量与工资挂钩的各类人员;E非生产性值班人员等），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拟实施不定时工作制。
三、适用范围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计算周期
(一）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 
1、生产一线岗位共**人，其中，（具体岗位各多少人，分别陈述实行特殊工时的原因）
2、生产辅助岗位共**人，其中，（具体岗位各多少人，分别陈述实行特殊工时的原因) 
3、其他工作岗位共**人，其中，（具体岗位各多少人，分别陈述实行特殊工时的原因)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以季度为计算周期。 
(二）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人、推销采购人员**人、特勤值班人员**人（分别陈述实行特殊工时的原因）。
四、实施期限 
本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期限自**年1月1日起至**年12月31日止。 
实施期限届满前一个月，由企业向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上述工作制实行情况，听取工会和职工代表的意见，协商确定是否继续申报审批等具体事项。
五、实施办法 
本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依据劳动法等法律规定，在确保职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确定和安排工作时间，保障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 
（一)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
1、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采用以季度为周期综合计算 工作时间的工时制度，根据人社部发〔2025〕2号通知，季度工作天数为62天（20.67×3），工作时间为496个小时（20.67×8×3）。 
2、在综合计算周期内，职工日连续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至少安排1小时休息时间,但每日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11小时，且每月当中日超过8小时的工作小时数累计不超过36小时。职工在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工作时间超过总法定工作时间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
3、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其中陈述: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人员按工作性质实行弹性考勤制度），企业与职工按月对书面考勤记录进行核对，由职工本人签字确认。综合计算周期期满后，企业应及时统计每个职工的周期内工作时间，并在10日内将职工本人的工作时间汇总统计清单，与职工核对并由职工本人签字确认。
4、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职工采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等适当的弹性工作和休息方式，确保职工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工会和职工有权监督企业的执行情况。
5、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同样享有带薪年休假。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由企业与职工协商确定休假时间。
(二）工资支付 
企业要在保证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的基础上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依法保障职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1、严格执行《吉林企业工资支付办法》，依法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在综合计算周期期满后10日内进行结算，并在次月的发薪日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2、对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职工，在综合计算周期内总的工作时间超过总法定工作时间的部分，按不低于职工本人工资的150%支付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不低于职工本人工资的300%支付加班工资；

3、劳动者终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企业将以终止或提前解除时间作为结算周期进行结算，按规定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
4、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六、审批、公示 
本方案经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确定，并报劳动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后实施。
本方案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后，企业要书面告知有关职工，在企业内部公示5个工作日，明确实行的工种和人员，并在劳动合同中予以明确，不得混岗混员、不得扩大范围。
（提示:此范例仅供企业申办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事项参考之用，具体制定过程中要充分结合本企业实际。企业单独申办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方案应针对拟申办工时制的特点进行相应调整。）
*****有限公司 
**年**月**日 
报告附件2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 
工时制实施方案的决议 
(参考范例)
    本公司于**年**月**日在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对公司制定的《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制实施方案》进行讨论并进行表决。会议应到职工代表（或职工）**名，实到职工代表（或职工）**名，经表决，同意**人，不同意**人，弃权**人。 
根据表决结果，公司制定的《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制实施方案》获得通过。 
（注:工会盖章）
**年**月**日 
职工（代表）签字确认: 
同意:******…… 
不同意:******…… 
弃权:******……
【注：此范例仅供企业参考之用，企业应根据会议的种类、表决的方式等情况形成相对应的决议。如参会人数多，此页及背面仍不能满足签字确认需要的，可采取附件形式（如，附件:**公司讨论通过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制实施方案》职工代表表决结果确认表)】

报告附件3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职工确认表
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职工姓名
	工作岗位
	工时类型
	本人签字确认
	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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